
 

小型賽車運動員參與賽事期間 

處理播放國歌和升掛區旗的指引 
(2023年 12月 9日更新) 

 

背景 

為確保國歌和區旗在體育賽事中獲得應有尊重，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

委員會 (港協暨奧委會) 經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討後，頒布指引和措施，所

有體育總會及相關人員 (包括運動員必須嚴格遵從)。 

由於小型賽車運動的獨特性 (包括參賽安排等)，故中國香港小型賽車總會按照

港協暨奧委會建議製作此指引，請各運動員每次報名參與比賽前再重新閱讀以

便加強記憶，確保嚴格遵守指引。 

 

官方網站及連結 

1. 區旗：https://www.protocol.gov.hk/tc/flags.html 

特區政府總部禮賓處（禮賓處）網站概略介紹區旗及其使用原則，以及其

他相關資訊。關於區旗的規格詳情，可參閱《區旗及區徽條例》附表 1。 

 

2. 國歌：https://www.cmab.gov.hk/tc/issues/national_anthem.htm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網站提供有關國歌的資料，包括《國歌條例》和國歌的

官方錄音。 

 

國歌及區旗的安排 

➢ 所有運動員、教練、領隊、職員必須熟悉這些條例 / 指引，並確保國歌和

區旗在完全符合這些條例 / 指引下使用。 

➢ 必須於每月 5日或之前提交下月參與的賽事資料，並請總會代為申請工具

包，工具包內含正確國歌的 USB及兩面區旗 (如有任何費用支付需要自行

負責)；工具包必須親身或委託他人到總會領取至比賽場地 (每次交收均需

要簽署簽收條)。 

➢ 國歌必須於官方網站下載。 

➢ 區旗不可自行訂製，並必須確保進行採購的區旗版本正確。 

➢ 不可接受或使用來歷不明人士給予的區旗，例如觀眾。 

 

https://www.protocol.gov.hk/tc/flags.html
https://www.cmab.gov.hk/tc/issues/national_anthem.htm


 

比賽前準備 

➢ 向主辦機構查詢及了解是否會播放國歌及/或使用區旗，如是，請主動向主

辦機構提供正確版本的國歌，包括國歌名稱，以及區旗的規格；同時確保

賽事錄影片段及其他賽後的製作和刊物所標示的國歌名稱和描述，以及區

旗規格均準確無誤 (包括成績文件，請確保運動員代表及顯示屬於「中國

香港」參賽)。 

➢ 如需使用國歌，應將儲存正確國歌的硬件 (例如 USB) 及一面區旗交到主辦

機構，並取得主辦機構書面確認收妥 (例如電郵、流動通訊軟件、官方簽

署的便條文件等)；並需帶備另一組國歌及區旗到達場地，供緊急情況使

用。 

➢ 每次出發參與賽事前，重溫及熟讀本指引。 

➢ 在播放國歌或升掛區旗前，必須即場向主辦機構再次核對即將使用的國歌

和區旗為正確版本，並確認所有字幕將正確標示國歌名稱。如賽事進行期

間有多個場合需要播放國歌和升掛區旗，必須在每個場合開始前檢查所有

相關物資，確保正確無誤。 

➢ 如主辦機構拒絕核對或確認，運動員需要拒絕進場參與相關場合及儀式。 

➢ 到達當地後，任何場地及/或場合如有任何展示區旗的刊物、宣傳品等一切

印有區旗的地方，必須檢查區旗是否正確並拍照作紀錄 (清楚顯示地點、

物品及區旗，同一展示可以拍照多次，相片同時需要交總會作紀錄；如有

任何錯誤，需要盡快通知主辦機構及總會。 

➢ 在播放國歌及/或升掛區旗時，必須留意正在播放的歌曲和升起的旗幟正確

無誤。 

 

主辦機構把錯誤的歌曲當作國歌播放、把錯誤的旗幟當作區旗升起，或沒有恰

當地升起區旗時須採取的行動 

➢ 如發現上述情況，必須用雙手做出「T」字手勢，向主辦機構示意反對錯

誤，要求暫停並立即更正。 

➢ 如主辦機構沒有立即更正，運動員需要離開場地 (例如頒獎台)。 

➢ 當主辦機構作出更正後，運動員可重新返回場地參與儀式。 

➢ 如發生以上或類似情況，必須盡快向本會報告。 

 

 

 



 

比賽完結後 

➢ 所有簽收紀錄，或相片等任何交收證明，必須於比賽完結後提交予本會。

(如發生錯誤事件，需要即時提交予本會) 

➢ 比賽結束後，將餘下的區旗及 USB交予本會；如已使用，請提交簡單報告

作紀錄。 

 

領隊安排 

由於小型賽車運動的獨特性，大部份賽事均未能安排領隊或教練與運動員一同

參與賽事，故各運動員均有機會擔任領隊一職，因此包括領隊、委員、運動員

及職員均需熟讀及嚴格遵守此指引。 

➢ 如賽事有總會委派的教練、委員或職員參與，由該受委派人員擔任領隊，

擔任領隊的次序依次為委員、教練、職員。 

➢ 如賽事未有總會委派的教練、委員或職員參與，由已滿 18歲的受資助運動

員擔任領隊一職，依次為遴選最高得分者擔任，其他非兼任領隊的運動員

亦需要共同處理及監管相關事宜，同時熟讀亦遵守本指引。 

➢ 如賽事未有總會委派的教練、委員或職員參與，賽事亦非受資助項目，將

由已滿 18歲及參與賽事的運動員擔任領隊一職，依次序為先遞交參賽同意

書申請的運動員。 

➢ 如賽事未有總會委派的教練、委員或職員參與，賽事亦未有已滿 18歲的運

動員參賽，將由參賽運動員的父、母或合法監護人擔任領隊一職，依次序

為先遞交參賽同意書申請的運動員。 

➢ 任何參賽的運動員，不論是否需要擔任領隊一職，同樣需要熟讀及遵守本

指引；請各運動員注意，如有任何同行人士參與賽事，同樣需要熟讀及遵

守本指引。 

 

不遵守相關指引的後果 

如運動員不遵守上述指引 (包括與運動員一同前往的同行人士，例如親戚、朋

友、支持者等；如有不遵守上述指引，運動員將同樣需要受到制裁)，將視乎其

個別情況而受到制裁，包括但不限於取消小型賽車證、取消會員資格、取消資

助或提名等 (如適用)。 

 

 

 



 

執行相關指引的安排 

➢ 由 2023年開始，運動員必須完成運動員簡介會才可以申請賽車證。 

➢ 總會將於每年召開運動員簡介會，提示及訓示各運動員，特別是新加入運

動員有關指引的重要性，運動員必須完成運動員簡介會才可以申請賽車

證。 

 

總會相關安排 

1. 中國香港小型賽車總會將於收到運動員參賽同意書申請後，將於信件備妥

時同步發到主辦機構，信件內容格式包括提供正確版本的國歌下載連結、

國歌名稱，以及區旗的規格。 

2. 如發生主辦機構把錯誤的歌曲當作國歌播放、把錯誤的旗幟當作區旗升

起，或沒有恰當地升起區旗時，總會收到報告後將即時報告港協暨奧委

會。 

 

本指引如有未盡善處，中國香港小型賽車總會有權隨時作出修訂而不需作任何

通知，並即時生效。一切以中國香港小型賽車總會最終解釋作準。 


